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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发〔2020〕1 号

关于做好 2020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毕业班：

为表彰思想进步、品学兼优、表现突出的毕业生，树立榜样，

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向上、奋发有为、全面发展，推动我校优良学风、

校风建设，促进毕业生就业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0 届优秀毕业生

评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2020 届全体毕业生

二、评选比例

优秀毕业生按班级人数的 15%评选，各二级学院可适当调整各

班之间的比例，但一个班不能超过 25%，并且获奖人数不可超过毕

业生总数的 15%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优秀毕业生在思想政治与道德品质上必须表现良好，在校期间

没有受过纪律处分和没有补考（挂科）科目，同时必须具备如下条

件之一：

（一）在校期间，每学年都被为三好学生或者优秀学生（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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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或者优秀党（团）员。

（二）在校期间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每学年都获得优秀学生奖学

金，同时至少有 2 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（团）干部或优秀

党（团）员或至少 1 次获得一等（含）以上奖学金。

（三）在校期间，在精神文明建设、社会实践或科学研究等方

面，做出突出成绩，受到国家或省级表彰（非集体表彰），同时至少

1 次获得三等（含）以上奖学金。

（四）在校期间，在精神文明建设、社会实践或科学研究等方

面，受到国家或省级集体表彰，同时至少 2 次获得三等（含）以上

奖学金。

（五）在校期间，获省级以上表彰的“大学生年度人物”、“三

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（六）在校期间，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（有 CN 或 ISSN 登记

号）发表学术论文（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）。

（七）（本条件只适用于专插本学生）在本校期间，学习成绩优

秀，获得 1 次优秀学生奖学金，同时至少有 1 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或

优秀学生（团）干部或优秀党（团）员或获得一等（含）以上奖学

金。

四、评选方法和步骤

（一）以班级为单位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进行民主推荐，组织

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线上填报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优秀毕业生评

审表》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对各班推荐名单进行审核、

调整后，将初评结果在本学院范围内公示 3 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

评选结果报送学生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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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处审核后，将审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天。公

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领导批准。

五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评选工作要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规

定的条件和比例做好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。

（二）请各二级学院于 5 月 29 日前完成评审及公示工作，并将

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优秀毕业生公示名单一览表》（需提交纸

质版加盖公章）、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优秀毕业生评审表》汇

总表及证书材料压缩包，电子版发至学生处邮箱：cjxyxsc@126.com，

纸质版交到学生处学生事务中心，联系人：陈斯雅，电话：

0759-3871336。

六、表彰

经审核批准的优秀毕业生，由学校颁发《荣誉证书》予以表彰。

附件: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优秀毕业生公示名单一览表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学生处

2020 年 4 月 30 日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学生处 2020年 4月 30日印发


